
- 1 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德人社发〔2021〕47 号 

 

 

市本级劳务派遣企业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对劳务派遣企业的监管，维护我市劳务派遣

市场健康有序发展，按照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规定，

现决定自 3月 1日起，开展 2021 年劳务派遣经营情况定期报告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开展范围 

市本级劳务派遣企业及其设立的子公司、分公司和市本级

备案劳务派遣企业分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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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报告内容 

（一）经营情况以及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由会计师事务

所出具）； 

（二）被派遣劳动者劳动合同（需提交复印件，无被派遣

劳动者的提交合同样本）； 

（三）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（需附书面记

录复印件）； 

（四）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

况（需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参保证明书）； 

（五）德阳市劳务派遣企业信息统计表（需附用工单位“三

性”岗位的数量、岗位类别说明书；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

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，需提供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

论确定的决议；用工单位在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

工作制的岗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，需提供人社部门的工时制

度审批证明复印件）； 

（六）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以及用工单位履行

法定义务的情况（需附各份劳务派遣协议的复印件）； 

（七）设立子公司、分公司等情况（需附子公司、分公司

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）； 

（八）被派遣劳动者参加工会的情况（需附劳务派遣单位

或者用工单位的工会组织提供的情况说明）。 

上述材料均为上一年度情况。请按目录排序，A4 纸整理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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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，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一套。 

三、时间要求 

市本级劳务派遣企业应严格按照规定，于 3月 31 日前将定

期报告全套资料报送至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

科（地址：天山南路一段 108 号劳动大厦 412 办公室）。 

四、重点事项 

（一）人社部门对劳务派遣单位提交的经营情况报告进行

核验，依法对劳务派遣企业进行监管，将核验结果和监督情况

载入企业诚信记录，并作为是否准予劳务派遣单位延续、变更、

注销行政许可的依据。劳务派遣定期报告审查结果将作为劳务

派遣企业诚信等级评定的重要依据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（二）劳务派遣企业逾期未提交年度经营情况报告或者提

交虚假情况报告的，将列入重点监督检查范围，并作为不予延

续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依据。 

  

附件：1.劳务派遣经营情况定期报告材料目录 

2.德阳市劳务派遣企业信息统计表 

  

  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2021 年 3 月 1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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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 

 
 

单位名称： 

序号 材料名称 页码 备注 

1 经营情况以及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  

2 

职工名册   

劳动合同样本   

参加工会情况说明   

3 支付被派遣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书面记录   

4 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书面记录   

5 德阳市劳务派遣企业信息统计表及相关材料   

6 
劳务派遣协议复印件以及用工单位履行法定义

务的情况说明 
 

 

7 
设立子公司、分公司情况说明，子公司、分公

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
 

 

  

经 办 人：             经办人 QQ 号：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（座机、手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 理 人：                受理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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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

序

号 

单位 

名称 

营业

执照

号 

工商

注册

地 

注册资

金（万

元） 

劳务派

遣许可

证号 

上年度营

业总收入

（万元） 

上年度劳务

派遣业务收

入（万元） 

职工总人

数（含劳务

派遣工） 

劳务派

遣工人

数 

派遣到异

地人数（德

阳外） 

签订协议

用工单位

户数 

单位 

地址 

法人 

代表 

联系

人 

联系 

电话 

电子

邮箱 
传真 

1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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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3月 1日印发 


